
单位
名称

序
号

检查项
目

检查子项
检查
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
方式

检查内容
备
注

1.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一）
施工总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讯工程施工
总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
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
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
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
质，许可证的监督检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住建部
令第22号）第二十四
条。

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
质（丁级及劳务资质）许可

后的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资质管理规定》第二

十一条

3.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四
级及暂定级）许可后的监督

检查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
质管理规定》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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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
建设行业
各类企业
资质许可
后监督检

查

县级以
上住建
部门

不定期
检查；
加强企
业资质
动态监
管，不
定期实
施检
查；专
项检查
。

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企业资质
条件及资质标准执行情况；企业的市场行
为以及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从业人员
资格及从业行为。



建设领域注册执业人员注册
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河北省建筑条例》
（2004年5月28日河北
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通过，2004年5月
28日河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告示
第22号公布，自2004
年8月1日起施行）第
五十一条至第五十三

条。

日常执
法检查
、专业
检查

未取得注册证书人员的监管内容：是否存
在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已注册师
的名义从事相关业务活动的行为。取得注
册证书人员的监管内容：检查是否存在以
下情况：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
规定；执业范围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按规
定在成果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受
聘单位是否具有相应资质；是否保守在执
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
秘密；是否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是
否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

业。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资格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建筑施工企业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
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
理规定》第四章

日常执
法检查
、专业
检查

持证上岗、教育培训和履行职责等情况。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
资格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

日常执
法检查
、专业
检查

从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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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市场
监督检查

县级以
上住建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第七条；
《河北省建筑条例》
第九章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662号）第三十一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住建部令第13
号）第十九条；《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
办法》（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令第393号）第

十一条等。

日常执
法检查
、专业
检查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行为：是否存在围标
串标、认证分离、超资质施工等违法行
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行为：是否存在未
履行施工手续及以会议纪要等代替施工手
续等情况；依法招标的建筑施工合同履行
情况；施工现场信息公示制度落实情况；
勘察、设计、监理、检测、图审各方责任
主体市场行为和工作质量；预拌混凝土企
业基本条件、人员设备、标准化生产、绿
色生产、信息化设备、新技术断产品应用
、诚信经营、混凝土试块抽样送检等及从
业人员资格及从业行为情况：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4
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

县级以
上住建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五十九
条、第六十二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

号）第四十条。

日常执
法检查
、专业
检查

抽查工程建设责任主体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情况；抽查工程建设责任主体执行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情况；抽查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开展
情况；组织或参与工程项目施工安全事故
的调查处理；依法对工程建设责任主体违
法违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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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建设
标准监督
检查

县级以
上住建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第五条第三
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第九条；《实施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
督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部令第81
号）（2000年8月25
日）第八条至第十一

条

集中监
督，随
机抽查
和巡查

对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
准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工程建
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
对工程建设施工现场标准员是否到位履职
和持证上岗进行检查；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内容

6
民用建筑
节能监督
检查

县级以
上住建
部门

《河北省民用建筑节
能条例》（省第十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17号）

第四条

采取全
面自查
和抽查
相结合
方式进

行

新建建筑执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情况；
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情况：
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及节能改造情况；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情况；绿色建筑标准
执行和绿色建筑创建情况；建筑节能执法

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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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材装备
使用的监
督检查

县级以
上住建
部门

《河北省建筑工程材
料设备使用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至第二

十六条。

不定期
检查、
专项抽

查

建筑工程材料设备：1.查验建筑工程是否
违法使用已淘汰或限制使用的建材产品；
查验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备案制度落实
情况；查验建筑工程使用的建材产品是否
满足相关技术标准要求；查验施工现场是
否严格落实材料见证取样和送检制度；查
验施工现场是否违规使用质量不合格的建
材产品；2.对部分建筑工程材料设备进行
现场检测或抽样送检。施工现场起重机械
、起重机械出租单位和特种作业人员：1.
查验施工现场是否安装、使用已淘汰或限
制使用的起重机械；查验施工现场使用的
起重机械是否经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合
格，并向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备案登记；查
验施工现场起重机械的安装、拆卸单位手
续是否齐全。2.查验施工现场起重设备的
出租单位是否向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备案，
并在允许的范围内出租合格的起重机械。
3.查验施工现场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取得建
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是否持证上
岗；工作岗位是否与证书相符。委托市安
监办对施工现场安装、使用的起重机械及
其出租单位、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进行
监督检查，指导登记备案，负责建筑起重

机械出租单位备案。

8

建筑工程
招投标各
方主体监
督检查

县级以
上住建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四条；《河北省建
筑条例》第九章

实地核
查、书
面检查

负责依法招标建筑工程合同履约行为的管
理；负责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
监督招标代理机构的建筑工程项目招标活

动。

易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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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设工程
计价活动
监督、检

查

县级以
上住建
部门

《河北省建筑条例》
第九章；《建筑工程
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
管理办法》第二十一
条；《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管理办法》第二
十三条、第二十九条

。

备案审
查、现
场检查
、书面
检查、
专项检
查和巡

查

工程承发包单位：1.计价成果文件编制单
位是否具有相应编制资格；2.计价成果文
件编制人员是否具有编制资格；3.国有投
融资建筑工程是否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
4.工程量清单编制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条
款要求；5.计价成果文件编制是否符合国
家、我省政策法规和计价依据要求；6.计
价成果文件的签字盖章是否完备。造价咨
询企业：1.计价成果文件编制单位是否具
相应编制资格；2.计价成果文件编制人员
是否具有编制资格；3.国有投融资建筑工
程是否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4.工程量清
单编制是否符国家强制性条款要求；5.计
价成果文件依据一句要求；6.计价成果文
件的签字盖章是否完备。工程造价从业人
员：1.计价成果文件编制人员是否具有编
制资格；2.工程量清单编制是否符合国家
强制性条款要求；3.计价成果文件编制是
否符合国家、我省政策法规和计价依据要
求；4.计价成果文件的签字盖章是否完备

。

10
房地产市
场监督检
查

县级以
上住建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房地产
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第
三十六条；《房地产经
纪机构管理办法》第二
十八条。

专项检
查、执
法检查
、跟踪
督办、
年度报
表审查
、备案
审查等
方式

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经营过程中全过程各环节
办理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和分
支机构的设立、机构及注册人员开展估价业务
及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情况；房地产
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日常经纪活动；房
屋交易情况；其他需要监督管理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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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县住
建局双
随机抽
查事项
清 单

11

物业服务
企业经营
行为监督
检查

县级以
上住建
部门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五十七条、
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
条；《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等。

现场检
查、书
面检查

未按规定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发建
设单位将房屋交付购买人。


